

	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紀錄

	討論事項

所得稅法增訂第一百十四條之四條文；刪除第三條之一、第五節節名、第六十六條之一至第六十六條之八、第七十三條之二及第一百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五條、第十四條、第十四條之三、第十五條、第十七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四十二條、第六十六條之九、第七十一條、第七十五條、第七十六條、第七十九條、第八十八條至第八十九條之一、第九十二條、第一百條、第一百零二條之一、第一百零六條、第一百零八條、第一百十條、第一百十四條之一至第一百十四條之三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─完成三讀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３１５－５４２）

	發言者
	蘇嘉全（主席）、李鴻鈞、曾銘宗、賴士葆、羅明才、郭正亮、江永昌、吳秉叡、

林昶佐、高潞‧以用‧巴魕剌Kawlo．Iyun．Pacidal、余宛如、王榮璋、吳志揚、

林德福、洪慈庸、黃國昌、徐永明、柯建銘、陳宜民、李彥秀



	
	




